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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NCENT HOLDINGS LIMITED
騰 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︰700）

更 改 香 港 主 要 營 業 地 點

騰訊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宣佈，自2012年5月1日起，本公司之香港主

要營業地點將更改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號太古廣場三座29樓。

承董事會命

馬化騰

主席

2012年4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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